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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公学会〔2023〕18 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，把公路建设事业打造成

技能人才培育聚集的新高地，把好公路建设技能人才脉络，梳理

总结技能人才工作成效，做好人才工作标签，落实好技能人才与

技术人才职业贯通工作及“技师+工程师”双站位，彻底扭转高技

能人才被弱化、低估的观念，体现贯彻政策给予技能人才“让高

技能人才在政治上有荣誉、经济上有待遇、社会上有地位”的精

神，根据山东省委省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提高全省技术工人待

遇的通知》（鲁办发〔2019〕9 号）、省人社厅《关于工程技术

领域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贯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鲁

人社发〔2020〕16 号）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强新时代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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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鲁政办字〔2023〕

146 号）文件的要求，决定在全省交通系统公路行业举行职业等

级评价（职业资格认证）活动，于 2023 年 12 月 20 日起开始进行

职业技能的培训、考核、认定工作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时间：

2023 年 12 月 20 日-25 日（报名截止日期为 12 月 15 日）。

二、培训地点：

（一）培训地点：山东公路技师学院，地址：济南市经十东

路 26777 号。

（二）根据各地报名情况可在当地符合条件的场所开展培训、

技能等级认定考核。

三、培训评价认定职业（工种）

序号 工种名称 认定级别 证书

1 汽车维修检验工 初中高 人社部

2 汽车电器维修工 初中高技师 人社部

3 汽车机械维修工 初中高技师 人社部

4 汽车车身整形修复工 初中高 人社部

5 汽车车身涂装修复工 初中高（暂不报） 人社部

6 电工 初中高技师 人社部

7 钳工 初中高技师 人社部

8 叉车司机 初中高 人社部

9 内燃港机装卸机械司机 初中高 人社部

10 摊铺机操作工 初中高 人社部

11 压路机操作工 初中高技师 人社部

12 平地机操作工 初中高 人社部

13 工程测量员 初中高技师 人社部

14 桥梁工 初中高 人社部

15 隧道工 初中高 人社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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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计算机整机装配调试员 初中高技师 人社部

17 电子商务师 初中高技师 人社部

四、培训形式

按人社部各职业（工种）不同等级进行考前培训，培训课时

技师（二级）40 课时、高级工（三级）30 课时、中级工（四级）

20 课时、初级工（五级）15 课时，高级技师（一级）培训和等

级认定由省人社厅另行组织。

五、报名需提交的资料

报名工作由山东公路学会、各地市公路学会与山东公路技师

学院联合组织实施，具体提交的资料如下：

（一）工作年限证明（见附表 1）；

（二）报名汇总表（见附表 2）；

（三）电子照片（白底免冠电子照片 15KB 以内）；

（四）身份证复印件、毕业证或学籍证明复印件 1 份或专业

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（职业贯通）。

六、收费标准

（一）机械操作类收费标准

1. 考核鉴定费：初级 180 元/人，中级 200 元/人，高级 260

元/人、技师（460 元/人）。

2. 培训费（含资料费）中级 420 元/人、高级 1100 元/人、

技师 1580 元/人。

（二）公路施工等收费标准

1. 考核鉴定费：初级 180 元/人，中级 200 元/人，高级 2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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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/人、技师 460 元/人。

2. 培训费（含资料费）中级 400 元/人、高级 1000 元/人、

技师 1480 元/人。

七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五级/初级工：

1. 年满 16 周岁，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
2. 年满 16 周岁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。

（二）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四级/中级工：

1.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。

2.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/初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

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3 年。

3.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

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（三）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三级/高级工：

1.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 年。

2.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

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。

3.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

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。

4. 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

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5.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/中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

等级）证书，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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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6. 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、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

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（含在读应届毕业生）。

（四）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二级/技师：

1.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

等级）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。

2.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

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，并在取得本

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证书后，

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。

3.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

资格）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。

4.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

能等级）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、技师学院毕业生，累计从事本职

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2 年。

5.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/高级工职业资格（职业技

能等级）证书满 2 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、技师班学生。

（五）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，可申报一级/高级技师：

1.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职业资格(职业技能等

级)证书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。

2.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

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，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/技师

职业资格(职业技能等级)证书后，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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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年。

3. 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(专业技术人员职业

资格)后，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。

八、组织考试
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初级、中级、高级，由理论考核（机考）

和操作技能考核两部分组成；技师由技能认定（应知和应会考核）、

论文答辩和综合评审三部分组成。

九、考核发证

学员经培训后，参加理论和技能考评，考试合格者颁发人社

部可用于职称评审的全国通用证书。

十、发证机构及证书作用

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》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，山东

公路技师学院发证，可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

http：//jndj.osta.org.cn(国网)、山东省职业技能人才评价工

作网 http：//www.sdosta.org.cn(省网)查询。证书可在参军、

职称评聘、技能补贴、单位资质维护、招投标项目要求等方面发

挥作用。取得证书后可在人社厅网站申请技能培训补贴，技能提

升补贴金额按国家相关政策执行。

十一、联系方式

山东公路学会

联系方式：刘宏 18653138496

山东公路技师学院技能鉴定中心

联系方式：刘军 0531-58631035 187053176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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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工作年限证明

2.职业鉴定报名信息表

山东公路学会 山东公路技师学院

2023 年 11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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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姓名： ，身份证号： ，现申请参加___ ___(职业/工种) 级职

业资格考试，从事本职业工作共 年，工作简历如下：

起止年月 单位名称
单位所在市

（或县）

从事何种

岗位工作

年月至 年 月

年 月至 年 月

年 月至 年 月

年 月至 年 月

本人知晓本职业（工种）报考条件、

资格审核相关要求，承诺遵守职业技能评

价报考的有关要求，保证本次填报的信息

完整准确、工作履历真实，如有虚假，愿

意接受被取消申报资格、已参加考试则被

取消当次考试所有科目成绩、已获得证书

则被注销证书数据检索及职业证书资格的

处理。

考生签名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
该考生填报内容真实准确。

单位（盖章）：

经办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
注 1. 表格内考生、经办人应签全名，单位应盖章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2. 此证明仅作报考职业资格证书凭据，不作其他用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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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序

号
身份证号 姓 名

性

别
学 历 申报工种

从事本工

种或参加

工作年限

鉴定

级别

原级别

或证书

编号

联系电话 单位

1

2

3

4

5

6

7

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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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发机关：山东公路学会

山东公路技师学院 2023年 11月 18日印制


